
 

 
 

 

 

 

 

 

 

 

114年度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性別預算

編列情形整體說明 

(公務預算為法定預算、基金預算為預算案) 

 

 

 

 

 

 

 

114年 7月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i 
 

目次 

 

壹、 引言 .................................................................................................... 1 

一、 本院性別預算推動沿革 ............................................................................. 1 

二、 我國性別預算推動方式符合國際原則 ..................................................... 1 

三、 114年性別平等施政重點 .......................................................................... 3 

四、 114年性別預算編列情形概要 .................................................................. 4 

貳、 性別預算編列依據及主要原則 ........................................................ 6 

一、 編列依據 ..................................................................................................... 6 

二、 主要原則 ..................................................................................................... 7 

參、 114年性別預算整體分析 ................................................................. 9 

一、 公務預算 ..................................................................................................... 9 

二、 基金預算 ................................................................................................... 16 

肆、 重點工作項目 .................................................................................. 22 

伍、 結語 .................................................................................................. 30 

 

 

 

 

 

 

 

 

 

 

 

 

 



 

ii 
 

表目錄 

 

表 1  各年度辦理之主管機關數及性別預算數（公務預算） .................. 10 

表 2  比較 113 與 114 年五項性別平等業務類之性別預算(公務預算) .... 11 

表 3  114 年度各主管機關之性別預算編列情形（公務預算） ............... 13 

表 4  114 年度各主管機關性別預算與前一（113）年度增減情形（公務預算） 14 

表 5  114 年度各營業基金主（經）管機關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 17 

表 6  各年度辦理之單位數及性別預算數（營業基金） .......................... 17 

表 7  比較 113 與 114 年五項性別平等業務類之性別預算(營業基金) .... 18 

表 8  各年度辦理之非營業基金單位數及性別預算數（千元） .............. 20 

表 9  114 年度各非營業基金性別預算數額按五大類型分（千元） ....... 21 

 

圖目錄 

 

圖 1  行政院及所屬部會性別預算（歲出）編製作業流程 ........................ 8 

圖 2  各年度辦理之性別預算數（公務預算） .......................................... 10 

圖 3  各年度辦理之性別預算數（營業基金） .......................................... 18 

圖 4  各年度辦理之基金單位數及性別預算數（非營業基金） .............. 20 

圖 5  本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 114 年度編列性別預算情形 ...................... 22 

 



 

1 
 

壹、 引言 

一、 本院性別預算推動沿革 

    1995 年聯合國第 4 屆世界婦女大會正式宣示以「性別主流化」

做為行動策略，以性別議題取代婦女議題。本院於 94 年起推動性別

主流化 6 大工具，包括性別預算、性別統計、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分

析、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平等機制。 

    本院主計總處自 98 年起推動「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配合該

年本院全面實施報院中長程個案計畫及法律案應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之政策，將性別影響評估結果導入預算作業制度，透過「計畫」引導

「預算」促使資源有效配置。惟難反映各部會在中長程個案計畫以外

之整體性別平等推動之資源投入情形。 

    本院性別平等處（下稱性平處）於 103 年邀集本院性別平等會（下

稱性平會）民間委員、專家學者、本院主計總處及相關機關成立「性

別預算工作小組」，辦理修正性別預算試辦作業，並由本院主計總處

提出「修正性別預算作業試辦計畫」，據以推動各部會試辦作業。 

    性別預算相關業務於 106 年移交性平處辦理。修正性別預算作業

經 103 年至 107 年試辦完竣，於 108 年編列 109 年度概算時正式實

施，取代過去「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本院及所屬各部會於 108 年

起須配合政府預算編審程序，於概算、預算案及法定預算之擬編及整

編作業中，須同步編列性別預算，並由性平處就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

形撰擬整體說明。 

 

二、 我國性別預算推動方式符合國際原則 

    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認為針對性別平等投入必要資源是

達成永續發展目標架構中所有性別目標的核心，其中目標五「達成性

別平等和增能所有女性及女孩」將「採用性別平等資源追蹤系統國家

比率」列為指標 5.c.1，性別預算制度即為符合此一指標之方法，於政

府不同部門角色的計畫及預算過程中納入性別觀點，強化財務資源管

理的公平性與效率。該指標提出性別預算系統應符合若干標準，經檢

視我國現行性別預算作業相關標準符合情形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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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有相關指引：本院定有「性別預算編列原則及注意事項」（包

含編列步驟、額度之估算方式、案例、表件），作為各部會編

列性別預算之指引。 

（二） 促進性別平等之方案計畫需獲得預算分配：各部會成立之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由機關內部委員與民間委員組成）每年討論各

機關所編列之性別預算內容，性平處亦派員列席提供意見，目

的在確保促進性別平等之重要方案計畫獲得預算分配。 

（三） 定有性別預算表件：本院主計總處每年公布之年度總預算編製

作業手冊及附屬單位預算相關規定中，明定各機關擬編概算時，

應將性別平等相關政策及工作納入關照，並須填具性別預算相

關表件。 

（四） 預算分配前先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本院規定重大計畫應先進行

性別影響評估，性別預算並納入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之計畫方案

所需預算；又各部會編列性別預算時，需一併運用性別統計說

明年度預期成果（包含預期受益者之性別統計），以確保不同

性別者獲得政府資源。 

（五） 性別預算實施範圍包括針對女性、以性別平等為主要目的、非

以性別平等為主要目的，但有助縮減性別落差之計畫方案等 3

類：本院性別預算作業實施範圍包括 5 大業務類型，包含針對

女性及以性別平等為主要目的之計畫方案，各機關提出之中長

程個案計畫多數並非以性別平等為主要目的，但經性別影響評

估後所增加之性別目標或策略措施，將使該計畫有助縮減性別

落差，亦屬性別預算實施範圍。 

（六） 對預算支出進行追蹤評估：本院於 110 年 3 月首次辦理本院及

所屬各部會上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填報作業，並由性平處就

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撰擬整體說明報告，上載性平會網站性

別預算專區，供社會大眾瞭解本院及各部會性別預算執行數、

執行率及預期成果達成情形等資訊。 

（七） 公開性別預算之編列與支出情形：本院及所屬各部會應立法院

審查年度預算之需求，配合提供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資料。此外

性平處亦撰擬性別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整體說明報告，上載性

平會網站性別預算專區供各界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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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4年性別平等施政重點 

    本院於 110 年 5 月修正函頒「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作為性別平等

施政方針，督導各部會就「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業、經濟與福

利」、「教育、媒體與文化」、「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及「環境、能源與科技」等 6 大面向，依權責積極推動辦理各項性別

平等政策、法令、計畫及措施等。 

    為聚焦 111 至 114 年本院性別平等推動方向，性平處於 110 年間

邀集性平會民間委員及相關部會討論，以「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為藍

本、性別議題為導向，強化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策略，朝簡化、不重

複管考、分級推動及檢討執行成效方向，聚焦 6 項本院性別平等重要

議題，作為本院 111 至 114 年性別平等施政重點。6 項議題如下： 

（一） 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促進公部門（本院各部會

所屬委員會、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及國營事業董、監事）決策參

與性別平等，提升私部門（全國性社會團體、農、漁、工會及

上市櫃公司女性）參與決策。 

（二） 提升女性經濟力與建立性別友善職場：建構友善就業環境，維

繫婚育年齡女性持續留任職場，並強化離開職場者之回任或再

就業機制，提升中高齡女性勞動參與，促進中高齡女性再就業。 

（三） 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提升民眾之性別平等觀念，

促進民眾對多元性別及多元家庭（含同性婚姻、單親、非婚同

居家庭、新移民、單身、隔代教養）之認識與接受度。 

（四） 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完善法令與行政措施及其相關成效，

促進民眾及公部門對於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認知，全面建構數

位網路性別暴力調查統計。 

（五） 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之性別平等：推動平價、優質、近便的公

共化及準公共兒童照顧政策，促進不同性別者的健康平等。 

（六） 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及科技創新：打造具性別觀點的基

礎設施、居住空間及城鄉環境，促進科學研究及技術研發之性

別化創新。 

 



 

4 
 

四、 114年性別預算編列情形概要 

（一） 公務預算 

    114 年度公務預算之性別預算編列主管機關，包括本院及所

屬各部會（不含無公務預算之中央銀行），計 34 個主管機關。114

年度總計編列性別預算 1,018 億 7,189 萬 3 千元，相較於 113 年

度編列（法定預算）性別預算 921 億 6,668 萬 6 千元，增加 97 億

520 萬 7 千元，增加比率為 10.53%，主要係教育部增加 2 歲至未

滿 6 歲幼兒教育與照顧所需經費；衛福部新增第五期國家癌症防

治計畫中有關女性子宮頸抹片檢查及乳房攝影檢查服務經費。內

政部增加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等相關性別友善設施經費；交通

部增加補助無障礙車輛，落實性別友善之交通建設等。114 年度

整體性別預算占公務預算比率為 4.26%，較 113 年度編列占比

4.04%，增加 0.22 個百分點。 

（二） 營業基金 

    114 年度營業基金之性別預算編列主（經）管機關，包括中

央銀行、經濟部、交通部、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計 5

個主管機關、22 個營業基金單位，總計編列性別預算 6 億 5,169

萬 6 千元，占全數營業基金規模 0.017%，相較於 113 年度編列

性別預算(法定預算) 6 億 5,621 萬 1 千元，減少 451 萬 5 千元，

減少比率為 0.69%，主要係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鐵路行車安全

改善計畫已完成、臺鐵整體購置及汰換車輛計畫性別預算數減少

所致。 

（三） 非營業基金 

    114 年度非營業基金之性別預算編列主（經）管機關，計有

內政部等 21 個主管機關、237 個非營業基金單位，總計編列性

別預算 1,018 億 4,227 萬 2 千元，占全數非營業基金規模 2.69%，

相較於 113年度編列性別預算(法定預算) 958億 2,336萬 2千元，

增加 60 億 1,891 萬元，增加比率為 6.28%，主要係「長照服務發

展基金」增列長照服務給付經費、「就業安定基金」新增補助辦

理職場性騷擾防治業務，並增列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

促進中高齡及高齡、二度就業婦女、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等

特定對象暨弱勢者等就業服務(含就保)等經費、「菸害防制及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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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保健基金」增列國家癌症防治計畫，提供女性子宮頸抹片檢查

及乳房攝影檢查服務，以及母乳哺育醫療院所認證推動計畫、「高

雄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增列社區醫療服務、高齡醫學發展與照

護等經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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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性別預算編列依據及主要原則 

一、 編列依據 

（一） 「一百十四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之「二、政府

預算收支之基本原則如下：（七）政府預算籌編過程中應融入

性別觀點，並關照性別平等重要政策及相關法令，具促進性別

平等目標及效果之計畫，優先編列預算辦理。」 

（二） 「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 114 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之

「五、各機關編列歲入歲出概算時，應依本院所定「中央及地

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審慎檢討辦理，又為促進資源有效運用

及維持經常收支平衡，各機關應切實在 114 年度歲出概算額度

範圍內，通盤檢討辦理下列事項：（二）重要經費應優先編列

預算辦理 4.各機關預算籌編過程中，應融入性別觀點，並關照

性別平等重要政策及相關法令，具促進性別平等目標及效果之

計畫，應在各該機關所獲配年度主管歲出概算額度內，優先編

列預算辦理。」 

（三） 114 年度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其他應編報之調查書表格式

及注意事項」之附表 5「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四） 「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應行注意事項－

營業部分」第三十項及「非營業部分」共同性原則之第二十五

項：各事業/基金預算籌編過程中應融入性別觀點，並關照性別

平等重要政策及相關法令，具促進性別平等目標及效果之計畫，

應優先編列預算辦理，並應依「性別預算作業原則及注意事項」

填具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於 7 月底前提報各主管機關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各主管機關於 9 月 15 日前以性別預算系統報送

性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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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原則 

（一） 編製流程：依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製日程籌編性別預算，於概

（預）算編製過程中融入性別觀點，如圖 1。 

（二） 實施範圍 

    為周延編製性別預算（含公務預算及基金預算），各部會

應參考以下五項性別平等業務類型，盤點相關之性別平等業務，

並將「對性別平等有促進目的或促進效果」之預算，覈實計列

為性別預算。 

1. 第 1 類「計畫類」：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

編審要點」所擬訂之中長程個案計畫，及其他經性別影響評估

之方案、計畫、措施、服務、活動等。 

2. 第 2 類「綱領類」：依據「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具體行動措

施及前述本院 6 項性別平等重要議題，所擬訂之計畫、措施或

業務項目。 

3. 第 3 類「工具類」：推動、發展、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如：

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影響評估、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

算、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工作項目。 

4. 第 4 類「性平法令類」：依據性別平等相關法令（整部法令或

部分法條）所擬訂之計畫、措施或業務項目。 

5. 第 5 類「其他類」：非屬前開 4 類業務，但具有促進性別平等

目的或效果者，如：其他根據性別影響評估結果，應辦理促進

性別平等之相關作為者；單一年度之計畫、服務方案或經常性

業務；條約、協定或協議等相關涉及事項。 

（三） 填具「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包括計畫或業務項目名稱、性

別預算數、性別平等年度預期成果及性別平等業務類型等主要

欄位，請各部會參照性平會網站性別預算專區1掛載之「性別預

算作業原則及注意事項」填寫。 

 
1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性別預算專區網址：https://gec.ey.gov.tw/Page/10FCE33FF0E1F143。 

https://gec.ey.gov.tw/Page/10FCE33FF0E1F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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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行政院及所屬部會性別預算（歲出）編製作業流程

9 月 15 日前 

各部會配合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調整修正「性別預算編列情
形表」，於行政院性別預算系統報送至性平處。 

8 月 

行政院主計總處彙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及附屬單位預算
及其綜計表提報院會；8 月底前總預算案再予整理後，由
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並同時呈報總統及分行有關機關。 

7 月 

各部會根據核定歲
出預算額度編擬單
位預算送主管機關
審核彙編後送行政
院主計總處。 

編製性別預算（調
整「性別預算編列
情形表」） 

7 月 

行政院主計總處舉行年度計畫及預算審
核會議，核定中央各機關歲出預算額度。 

7 月 31 日前 

將「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彙整提報各部會
年度第 2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同時請行政
院性別平等處提供審查意見，並參考專案小
組委員及性平處意見調整編列情形表。 

4-6 月 

各部會依據當前施
政重點，於下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範圍內編妥概算。 

編製性別概算（填
具「性別預算編列
情形表」） 

總預算案經立法院議決，並咨請總統公布（法定預算）。 

性平處視中央政府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
分議決時間，函請各部會配合法定預算，依限整編「性別預
算編列情形表」，於系統彙整報送至性平處備查。 

性別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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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14年性別預算整體分析2 

一、 公務預算 

（一） 總體性別預算 

1. 主管機關數 

    114 年度公務預算之性別預算編列主管機關，包括本院及

所屬各部會（不含無公務預算之中央銀行），計 34 個主管機關。 

2. 性別預算數 

    114 年度總計編列性別預算 1,018 億 7,189 萬 3 千元，相

較於 113 年度編列（法定預算）性別預算 921 億 1,668 萬 6 千

元，增加 97 億 520 萬 7 千元，增加比率為 10.53%，主要係教

育部增加 2 歲至未滿 6 歲幼兒教育與照顧所需經費；衛福部新

增第五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中有關女性子宮頸抹片檢查及乳

房攝影檢查服務等經費。內政部增加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等

相關性別友善設施經費；交通部增加補助無障礙車輛，落實性

別友善之交通建設等。114 年度整體性別預算占公務預算比率

為 4.26%，較 113 年度編列占比 4.04%，增加 0.22 個百分點。 

3. 性別預算額度趨勢 

    自 103 年開始試辦作業後，試辦部會數量逐年增加至包含

本院及所屬各機關，性別預算編列總額每年有增有減（表 1），

108 年正式實施編列性別預算後，每年性別預算額度均有成長

（圖 2）。 

4. 各性別平等業務類型比較 

 113 年及 114 年性別預算編列情形，兩年度性別預算金額

均以第 2 類「綱領類」為最高，114 年編列 1,016 億 8,801 萬

元，較 113 年度增加 10.6%；金額次高類型為第 1 類「計畫類」，

114 年編列 89 億 6,670 萬 1 千元，較 113 年度增加 137.98%。

（表 2）。 

 
2 本報告年度比較基準說明：113 年度之公務預算、營業基金及非營業基金均為法定預算；114

年度之公務預算為法定預算、營業基金及非營業基金為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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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年度辦理之主管機關數及性別預算數（公務預算） 

階段 辦理年度 預算年度 預算標的 主管機關數 性別預算（千元） 

試辦期 

103 年 103 年 法定預算 5 16,031,173 

104 年 104 年 法定預算 18 14,981,254.9 

105 年 106 年 預算案 36 21,375,476 

106 年 107 年 預算案 35 6,171,877 

107 年 108 年 預算案 32 10,919,704 

正式實

施 

108 年 109 年 法定預算 34 43,585,908 

109 年 110 年 法定預算 34 46,042,227 

110 年 111 年 法定預算 34 67,150,670 

111 年 112 年 法定預算 33 82,016,392 

112 年 113 年 法定預算 34 92,166,686 

113年 114 年 法定預算 34 101,871,893 

註：107 預算年度蒙藏委員會裁併；108 預算年度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諮議會、

福建省政府預算歸零，不再辦理；109 預算年度新增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112 年預算年度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解散；113 年預

算年度增列數位發展部。 

 

圖 2  各年度辦理之性別預算數（公務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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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較 113 與 114 年五項性別平等業務類之性別預算(公務預算) 

性別平等業

務類型 

113 年性別預算（千元） 

【法定預算】 

34 個主管機關 

114 年性別預算（千元） 

【法定預算】 

34 個主管機關 

增減比率

（%） 

第 1 類 

計畫類 
3,767,801  8,966,701  137.98% 

第 2 類 

綱領類 
91,945,406  101,688,010  10.60% 

第 3 類 

工具類 
226,029  209,931  -7.12% 

第 4 類 

性平法令類 
3,489,108  3,505,137  0.46% 

第 5 類 

其他類 
3,971,638  4,028,122  1.42% 

註：性別預算可同時分屬多種性別平等業務類型，爰 5 項類型合計數可能不等於

當年度性別預算總數。 

（二）各機關性別預算 

1. 性別預算數 

    114 年性別預算編列最高前 2 名部會為教育部及衛生福利

部。教育部 114 年編列性別預算 694 億 1,902 萬 5 千元，主要

係編列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 至 6 歲(未滿)幼兒教育與照

顧 688 億 6,084 萬 6 千元。衛生福利部 114 年編列性別預算

198 億 1,793 萬 2 千元，主要係編列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服務暨托育管理 130 億 8,798 萬 3 千元、

第五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含女性子宮頸抹片檢查及乳房攝影

檢查服務等) 25 億 8,535 萬 3 千元、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

人工生殖技術補助 20 億 9,385 萬 3 千元。 

    114 年性別預算數編列最低 2 名部會為不當黨產處理委員

會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性別預算編列數分別為 0 元及 4 萬

6 千元。 

2. 性別預算占比 

    114 年度性別預算占整體公務預算比率最高者為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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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其次為衛生福利部 5.37%，第三為客家委員會 4.37%。 

    114 年度性別預算占整體公務預算比率最低者為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占 0.005%。 

3. 增列者 

    與 113 年度編列性別預算數比較，114 年度性別預算有 18

個主管機關增加編列數額。 

    以增加數額觀之，以教育部增加編列 49 億 1,834 萬 3 千

元最多，主要係增加增加 2 歲至未滿 6 歲幼兒教育與照顧所需

經費；其次為衛生福利部增加編列 22 億 575 萬 6 千元，主要

係新增第五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中有關女性子宮頸抹片檢查

及乳房攝影檢查服務等經費；第三為內政部增加編列 17 億 644

萬 9 千元，主要係增加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等相關性別友善

設施經費。 

    以增加比率觀之，以內政部增加 178.48%最高，原因同前

段所述；其次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增加 81.68%，主要係

提升女性委員參與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計畫查核案件及金質獎

評選；第三為財政部增加 67.95%，主要係新增辦公廳舍興建

計畫相關性別友善設施經費（表 4）。 

4. 減列者 

    除了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之性別預算無增減情形，與 113

年度編列性別預算數比較，114 年度性別預算有 15 個主管機

關減少編列數額。 

    以減少數額觀之，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減少編列

2,639 萬 2 千元最多，主要係係參酌歷年榮眷投保人數遞減，

減少榮眷健康保險費所致；其次為國防部減少編列 2,435 萬 7

千元，主要係配合性別友善及營區整體安全防護工程進度減少

經費；第三為文化部減少編列 1,919 萬 8 千元，主要係配合臺

北機廠活化轉型國家鐵道博物館園區工程進度，減少性別友善

設施經費。 

    以減少比率觀之，以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

減少 100%最高，主要係因預算刪減，性別意識培力由實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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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改為線上辦理；其次為中央選舉委員會減少 81.95%最高，

主要係配合新建行政大樓工程進度，減少性別友善設施經費；

第三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減少 80.14%，主要係配合國家檔案館

工程進度，減少性別友善設施經費。（表 4）。 

 

表 3  114 年度各主管機關之性別預算編列情形（公務預算） 

序

號 
主管機關 性別預算（千元） 年度預算（千元） 性別預算占比（%） 

1 行政院主管 13,205   1,336,857  0.99% 

2 內政部主管 2,662,546  147,693,298 1.80% 

3 外交部主管 11,828  30,587,122 0.04% 

4 國防部主管 372,183  278,672,415 0.13% 

5 財政部主管 14,056  169,950,196 0.008% 

6 教育部主管 69,419,025 360,575,913 19.25% 

7 法務部主管 414,860  44,825,660 0.93% 

8 經濟部主管 152,069  109,685,935 0.14% 

9 交通部主管 2,925,320  151,843,543 1.93% 

10 勞動部主管 3,961,395  292,681,060 1.35% 

11 農業部主管 22,673  167,239,685 0.014% 

12 衛生福利部主管 19,817,932  369,065,915 5.37% 

13 環境部主管 20,332  7,439,972 0.27% 

14 文化部主管 25,494  27,904,821 0.09% 

15 數位發展部主管 3,661  5,077,344 0.07% 

16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管 3,307  4,446,332 0.07% 

17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主管 

1,620  22,051,675 0.007% 

18 大陸委員會主管 74  845,004 0.009% 

19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管 

93  1,700,610 0.005% 

20 海洋委員會主管 133,419  32,458,033 0.41% 

21 僑務委員會主管 2,961  1,982,680 0.15% 

2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主管 

1,542,759  130,914,222 1.18% 

23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 132,840  12,247,785 1.08% 

24 客家委員會主管 182,819  4,180,322 4.37% 

25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5,394   526,49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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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主管機關 性別預算（千元） 年度預算（千元） 性別預算占比（%） 

會主管 

26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管 25,607  1,440,980 1.78% 

27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主管 

1,034  2,573,380 0.04% 

28 國立故宮博物院主管 2,248  3,040,981 0.07% 

29 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 133  472,651 0.03% 

30 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 81  356,326 0.02% 

3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主管 

46  702,709 0.007% 

32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

員會主管 

536  224,944 0.24% 

33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主管 

0   40,588  0.00% 

34 核能安全委員會主管 343  3,797,448 0.009% 

 合計 101,871,893 2,388,582,901 4.26% 

 

表 4  114 年度各主管機關性別預算與前一（113）年度增減情形（公務預算） 

序號 主管機關 
113 年 

（千元） 

114 年 

（千元） 

增減額度 

（千元） 

增減率

（%） 

1 行政院主管 17,224  13,205  -4,019  -23.33% 

2 內政部主管 956,097  2,662,546  1,706,449  178.48% 

3 外交部主管 13,462  11,828  -1,634  -12.14% 

4 國防部主管 396,540  372,183  -24,357  -6.14% 

5 財政部主管 8,369  14,056  5,687  67.95% 

6 教育部主管 64,500,682  69,419,025 4,918,343  7.63% 

7 法務部主管 428,503  414,860  -13,643  -3.18% 

8 經濟部主管 168,276  152,069  -16,207  -9.63% 

9 交通部主管 2,070,328  2,925,320  854,992  41.30% 

10 勞動部主管 3,895,948  3,961,395  65,447  1.68% 

11 農業部主管 25,807  22,673  -3,134  -12.14% 

12 衛生福利部主管 17,612,176  19,817,932  2,205,756  12.52% 

13 環境部主管 16,546  20,332  3,786  22.88% 

14 文化部主管 44,692  25,494  -19,198  -42.96% 

15 數位發展部主管 3,818  3,661  -157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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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管機關 
113 年 

（千元） 

114 年 

（千元） 

增減額度 

（千元） 

增減率

（%） 

16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管 16,652  3,307  -13,345  -80.14% 

17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主管 
1,603  1,620  17  1.06% 

18 大陸委員會主管 70  74  4  5.71% 

19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管 
55  93  38  69.09% 

20 海洋委員會主管 103,976  133,419  29,443  28.32% 

21 僑務委員會主管 2,935  2,961  26  0.89% 

2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主管 
1,569,151  1,542,759  -26,392  -1.68% 

23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 122,518  132,840  10,322  8.42% 

24 客家委員會主管 159,651  182,819  23,168  14.51% 

25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主管 
2,969  5,394  2,425  81.68% 

26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管 23,436  25,607  2,171  9.26% 

27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主管 
950  1,034  84  8.84% 

28 國立故宮博物院主管 2,290  2,248  -42  -1.83% 

29 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 737  133  -604  -81.95% 

30 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 81  81  0  0.00% 

3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主管 
54  46  -8  -14.81% 

32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

員會主管 
748  536  -212  -28.34% 

33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主管 
10  0  -10  -100.00% 

34 核能安全委員會主管 332  343  11  3.31% 

 合計 92,166,686 101,871,893 9,705,207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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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金預算 

（一）營業基金 

1. 主管機關及單位數 

    114 年度營業基金之性別預算編列主（經）管機關，包括

中央銀行、經濟部、交通部、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計 5 個主管機關、22 個營業基金單位。 

2. 性別預算數 

    114 年度總計編列性別預算 6 億 5,169 萬 6 千元，占全數

營業基金規模 0.017%，相較於 113 年度編列性別預算(法定預

算) 6 億 5,621 萬 1 千元，減少 451 萬 5 千元，減少比率為

0.69%，主要係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鐵路行車安全改善計畫

已完成、臺鐵整體購置及汰換車輛計畫性別預算數減少所致。 

    以主管機關觀之，114 年度各主(經)管機關之性別預算編

列額度最高者均為交通部，編列 5 億 9,588 萬 9 千元，占該部

主管全數營業基金規模 0.159%，較 113 年度減少 1,683 萬元

（-2.75%），原因同前段所述；其次為經濟部，編列 3,765 萬元，

占該部主管全數營業基金規模 0.001%，較 113 年度增加 882

萬 2 千元（30.60%），主要係係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

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汰換或新增監視系統等性別友善設施設備

所致（表 5）。 

    以事業單位觀之，編列性別預算額度最高者為「臺灣港務

股份有限公司」，114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 2 億 2,593 萬 2 千元，

較 113 年度增加 6,309 萬 7 千元(38.75%)，主要增設暨精進港

區監控及照明設備，以及各項性別友善設施設備工程依實際進

度編列預算所致；其次是「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114 年度

性別預算編列 2 億 2,030 萬 7 千元，較 113 年度減少 1 億 3,540

萬 2 千元（-38.07%），主要係鐵路行車安全改善計畫、臺鐵整

體購置及汰換車輛計畫，相關性別友善設施設備已完工所致。 

3. 性別預算額度趨勢 

    自 105 年開始試辦營業基金性別預算作業，105 至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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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預算編列總額遞減。至 108 年正式實施編列 109 年度性別

預算，額度相對過去試辦期間有大幅成長，110 至 114 年度逐

年呈下降趨勢（表 6，圖 3）。 

4. 各性別平等業務類型比較 

    114 年度性別預算以第 2 類「綱領類」為最高，編列 6 億

5,097 萬 2 千元，較 113 年度增加 8.28%，其次為第 1 類「計

畫類」，編列 6 億 1,327 萬元，較 113 年度減少 2.23%（表 7）。 

表 5  114 年度各營業基金主（經）管機關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序號 主管機關 
113 年 

（千元） 

114 年 

（千元） 

增加數 

（千元） 

增減率

（%） 

114 年性別預

算占比（%） 

1 財政部主管 12,846 17,662  4,816 37.49 0.004% 

2 經濟部主管 28,828 37,650  8,822 30.60 0.001% 

3 交通部主管 612,719 595,889  -16,830 -2.75 0.159% 

4 
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主管 

146 221  75 51.37 0.002% 

5 中央銀行主管 1672 274  -1,398 -83.61 0.000% 

  合計 656,211 651,696 -4,515 -0.69% 0.017% 

表 6  各年度辦理之單位數及性別預算數（營業基金） 

階段 辦理年度 預算年度 預算標的 單位數 性別預算(千元) 

試辦期 

105 年 105 年 預算案 24 1,696,946 

106 年 106 年 預算案 24 1,254,141 

107 年 108 年 預算案 23 921,337 

正式實施 

108 年 109 年 法定預算 22 1,173,103 

109 年 110 年 法定預算 22 871,819 

110 年 111 年 法定預算 22 864,348 

111 年 112 年 法定預算 22 676,442 

112 年 113 年 預算案 22 656,211 

113 年 114 年 預算案 22 651,696 

註：108 預算年度減少 1 事業單位，係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轉投資之桃園
機場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於 107 預算年度結束營運所致；109 預算年度減少 1

事業單位，係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轉投資之土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
公司併入該公司成立專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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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各年度辦理之性別預算數（營業基金） 

 

表 7  比較 113 與 114 年五項性別平等業務類之性別預算(營業基金) 

性別平等業
務類型 

113 年性別預算（千元） 

【預算案】 

22 個事業單位 

114 年性別預算（千元） 

【預算案】 

22 個事業單位 

增減比率
（%） 

第 1 類 

計畫類 
627,238 613,270 -2.23% 

第 2 類 

綱領類 
601,183 650,972 8.28% 

第 3 類 

工具類 
3,238 5,228 61.46% 

第 4 類 

性平法令類 
323,407 376,334 16.37% 

第 5 類 

其他類 
0 100 - 

註：性別預算可同時分屬多種性別平等業務類型，爰 5 項類型合計數可能不等於

當年度性別預算總數。

1,17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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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營業基金 

1. 主管機關及單位數 

  114 年度非營業基金之性別預算編列主（經）管機關，計有

內政部等 21 個主管機關、237 個非營業基金單位。 

2. 性別預算數 

    114 年度總計編列性別預算 1,018 億 4,227 萬 2 千元，占全

數非營業基金規模 2.69%，相較於 113 年度編列性別預算(法定

預算) 958 億 2,336 萬 2 千元，增加 60 億 1,891 萬元，增加比率

為 6.28%，主要係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增列長照服

務給付經費、「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增列國家癌症防治計

畫提供女性子宮頸抹片檢查及乳房攝影檢查服務，及母乳哺育醫

療院所認證推動計畫、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新增補助辦理職

場性騷擾防治業務，並增列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促進

特定對象暨弱勢者等就業服務(含就保)等經費、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增列社區醫療服務、高

齡醫學發展與照護等經費所致。 

    以主管機關觀之，114 年度各主(經)管機關之性別預算編列額

度最高者均為衛生福利部，編列 923 億 9,269 萬元，占該部主管

全數非營業基金規模 7.91%，較 113 年度增加 54 億 906 萬 8 千元

（6.22%），原因同前段所述；其次為勞動部，編列 48 億 2,695 萬

8 千元，占該部主管全數營業基金規模 0.63%，較 113 年度增加 3

億 3,898 萬 5 千元（7.55%），原因同前段所述。 

    以基金單位觀之，編列性別預算額度最高者為「長照服務發

展基金」，114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 879 億 391 萬 5 千元，較 113 年

度增加 51 億 3,620 萬 7 千元(6.21%)，原因同前段所述；其次為

「就業安定基金」，114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 48 億 2,695 萬 8 千元，

較 113 年度增加 3 億 3,898 萬 5 千元(7.55%)，原因同前段所述。 

3. 性別預算額度趨勢 

    自 105 年開始試辦非營業基金性別預算作業後，105 至 107

年因基金單位數增加（107 年納入全部非營業基金單位），性別預

算編列總額增幅大，至 108 年正式實施後仍逐年增加（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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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性別平等業務類型比較 

    以各性別平等業務類型來看，114 年度性別預算以第 2 類「綱

領類」為最高，其次為第 1 類「計畫類」，最低者為第 5 類「其他

類」（表 9）。 

表 8  各年度辦理之非營業基金單位數及性別預算數（千元） 

階段 辦理年度 預算年度 預算標的 單位數 性別預算 

試辦期 

105 年 105 年 預算案 64 6,808,496 

106 年 106 年 預算案 122 7,002,402 

107 年 108 年 預算案 207 42,714,697 

正式實施 

108 年 109 年 法定預算 204 47,997,009 

109 年 110 年 法定預算 220 59,380,093 

110 年 111 年 法定預算 225 66,658,501 

111 年 112 年 法定預算 233 72,839,412 

112 年 113 年 法定預算 235 95,823,362 

113 年 114 年 預算案 237 101,842,272 

註：114 預算年度共計增加 2 基金單位，包含：海洋委員會「海洋汙染防制基金」，

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國際政經學校校務基金」。 

 

圖 4  各年度辦理之基金單位數及性別預算數（非營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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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114 年度各非營業基金性別預算數額按五大類型分（千元） 

類型 第 1 類 

計畫類 

第 2 類 

綱領類 

第 3 類 

工具類 

第 4 類 

性平法令類 

第 5 類 

其他類 

性別預算數 80,197,308  101,342,151  308,419  3,347,040  28,534  

註：性別預算可同時分屬多種性別平等業務類型，爰 5 項類型合計數可能不等於

當年度性別預算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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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重點工作項目 

    本院 111-114 年性別平等施政重點包括：「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

與之性別平等」、「提升女性經濟力與建立性別友善職場」、「消除性別

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促進健康及照

顧工作之性別平等」、「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及科技創新」等 6

項性別平等重要議題，本院業督導各部會將其導入 111 至 114 年性別

平等推動計畫，據以規劃相關策略、作法及績效指標，並編列性別預

算辦理，非本院指定之權責部會亦可編列性別預算推動相關工作。 

    114 年度各機關公務預算與 6 項性別平等重要議題相關之性別預

算編列情形概況如圖 5。各該議題年度重點工作及預期成果分別擇要

說明如後3。 

 

 

 

 

  

 

 

 

 

 

 

※註：圓圈越大者代表性別預算額度越高 

圖 5  本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 114 年度編列性別預算情形4

 
3 詳細內容請參閱本院性平等會網站，網址：https://gec.ey.gov.tw/Page/CE3BA8E045A4F217。 
4 以公務預算編列推動各項議題之性別預算觀之，各部會 1 項計畫或工作可能同時有助達成前

述 2 項以上之議題，故 6 項議題各別編列之性別預算合計，可能超過性別預算總數。 

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之性別平等 

824 億 7,454 萬 8 千元 

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12 億 4,366 萬 1 千元 

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 

42 億 5,268 萬 2 千元 

提升女性經濟力與建立性別友善職場 

41 億 7,582 萬 8 千元 

60 億 6,382 萬 3 千元 

24 億 5,141 萬 5 千元 

https://gec.ey.gov.tw/Page/CE3BA8E045A4F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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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一） 性別預算編列額度及年度重點工作 

    本議題目標為促進公部門決策參與性別平等，以及提升私部門

（包括全國性社會團體、農、漁、工會及上市櫃公司女性）參與決策。

114 年度性別預算計編列 24 億 5,141 萬 5 千元。辦理重點工作包括：

研議相關措施或修正相關規定，提升性別比例；增進女性培力與發展，

建置人才資料庫；運用考核評鑑、獎勵措施及補助機制，引導不同性

別參與決策位置，尤其是不利處境者。 

（二） 114 年度重點預期成果 

    本院所屬各部會均有設定達成目標，因數量較多，詳見本院性別

平等會網站：首頁>政策與法令>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性別平等推動計

畫及成果>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5。 

1. 機關（包含二級與三級機關）所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率達

40%之達成率為 75%。 

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董、監事任一性別比例達 1/3 之達成率均為

100%。 

3. 國營事業董、監事任一性別比例達 1/3 之達成率均為 100%。 

4. 全國性社會團體評鑑，理事及監事符合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

一者提升至 45%。 

5. 女性農會選任人員比率提升 50%；農會理、監事任一性別比例

達 1/3 之達成率分別提升至 2%、16.6%。 

6. 女性漁會選任人員比率提升 50%；漁會理、監事任一性別比例

達 1/3 之達成率分別提升至 5%、20%。 

7. 工會女性理、監事占比均達 1/3；提升工會理、監事任一性別

比例達 1/3 之達成數。 

8. 公開發行上市上櫃（含興櫃）公司女性董事占比提升 6%；提

升公開發行上市上櫃（含興櫃）公司女性審計委員占比提升 4%；

提升公開發行上市上櫃（含興櫃）公司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任一

性別比例達 1/3 之達成率（上市公司董事達成率為 10.5%、上

櫃公司董事達成率為 13%、興櫃公司董事達成率為 15%）；公

 
5 https://gec.ey.gov.tw/Page/CE3BA8E045A4F217  

https://gec.ey.gov.tw/Page/CE3BA8E045A4F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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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行上市上櫃公司審計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達 1/3之達成率

增加 4%。 

9. 提升內閣女性閣員比率 

10. 提升地方民意代表女性當選比率達 33%。 

 

二、 提升女性經濟力與建立性別友善職場 

（一） 性別預算編列額度及年度重點工作 

    本議題目標為建構友善就業環境，維繫婚育年齡女性持續留任職

場，並強化離開職場者之回任或再就業機制，提升中高齡女性勞動參

與，促進中高齡女性再就業。114 年度性別預算計編列 41 億 7,582 萬

8 千元。辦理重點工作包括：推動彈性工作時間與地點；營造性別平

等友善職場，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改善水平及垂直職場性別隔離，縮

小性別薪資差距；增強女性經濟賦權，促進女性就創業（含重回職場

或二度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保障不利處境女性勞動權益

及勞動條件(含各行業別)。 

（二） 114 年度重點預期成果 

1. 「勞動基準法令研習會」參與人數達 2,000 人。 

2. 將「營造性別平等友善職場」指標納入 10 項遴選/表揚/獎勵之

評選準則，或輔導計畫之審查機制。 

3. 於公司治理評鑑相關宣導活動加強宣導多元性別友善職場議題。 

4. 辦理「性別主流化標竿廠商遴選」及「科技產業園區性別友善

職場標竿企業訪視」之標竿篩選機制 2 項。 

5. 辦理科技產業園區事業單位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動檢查之家數達

95 家。 

6. 鼓勵三科學園區廠商發行 ESG 永續報告書(含揭露性別平等相

關資訊)達 99.5﹪。 

7. 辦理 14 場次「工作生活平衡」宣導講座，輔導企業建立工作生

活平衡措施。 

8. 男性護理人員執業佔全國執業護理人員比率達 4.4﹪（約 7,900

人）。 

9. 114 年底於長照領域任職照顧服務員之男性比例達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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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女性占比提高至 6.5%。 

11. 女性警官占比提高至 13.99%。 

12. 瞭解雇主運用同工同酬檢核表之情形。 

13. 辦理女性領導力專班及創（就）業培訓課程達 21 場/班次。 

14. 對女性新創事業提供輔導機制達 96 家。 

15. 將「鼓勵企業僱用中高齡員工」、「僱用二度就業婦女」指標分

別納入輔導、表揚/獎勵或審查機制評選準則(6 項及 8 項)。 

16. 協助二度就業婦女就業服務達 15,300 人次。 

17. 協助中高及高齡女性退休後再就業達 1,445 人次。 

18. 協助 45-64 歲女性取得創業貸款及利息補貼達 106 人次。 

19. 協助女性身心障礙就業服務達 13,057 人次。 

20. 協助家庭暴力被害婦女就業達 450 人次。 

三、 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 

（一） 性別預算編列額度及年度重點工作 

    本議題目標為提升民眾之性別平等觀念，促進民眾對多元性別及

多元家庭（含同性婚姻、單親、非婚同居家庭、新移民、單身、隔代

教養）之認識與接受度。114 年度性別預算計編列 42 億 5,268 萬 2 千

元。辦理重點工作包括：促進文化、禮俗、儀典及傳統觀念的性別平

等；鼓勵及促進媒體製播具性別平等觀點的內容；推展及落實各場域

（家庭、學校、職場及社會）的性別意識培力；改善科系選擇的性別

隔離；營造性別平等的數位/網路文化；認識、尊重及保障多元性別及

多元家庭型態。 

（二） 114 年度重點預期成果 

1. 補助宗教團體辦理教育宣導及講習活動 2 場次。 

2. 建置宗教團體負責人性別統計資料，比較分析 111年至 114年

統計結果，並視分析結果，研提相關精進策略。 

3. 依教別盤點及輔導全國性別不平等現象之宗教團體，與有性別

不平等觀念或行為之宗教團體進行對話，並加以輔導。 

4. 研發符合性別平等原則之文化、儀典、多元性別、多元家庭等

相關議題之教案示例 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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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辦理之重要民俗訪視，推廣各性別參與民俗活動或相關決策之

平權概念，訪視累計比率（已完成訪視數/當年度辦理祭儀之

重要民俗數）達 95%。 

6. 建置決策者性別統計之重要民俗達 16 項。 

7. 針對 111 年盤點及建立之原住民文化內涵清冊，提供性別平等

觀點之詮釋或建議累計比率達 100％。 

8. 製播「性別教育 easy go」廣播節目 52 集、發行性別平等教育

季刊。 

9. 採訪報導 5 位農漁業領域傑出表現女性人物。 

10. 補助或獎勵呈現性別平等議題之節目或劇本 1 件。 

11. 撰寫廣電媒體製播內容涉性平歧視之分析報告 1 份。 

12. 建立大學主流化資源中心，開發 2 門以上線上大學性別主流

化專業課程。 

13. 家庭教育中心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議題活動達 550 場次。 

14. 樂齡學習中心辦理性別平等相關議題活動達 130 場次。 

15. 社區大學開設性別平等意識之課程或活動達 85 門。 

16.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師資生修習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達 3,000

人次。 

17. 教育部主管國(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工(含校長)每年

完成 2 小時以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習達 9 成以上之學校比

率達 90%。 

18. 教育部主管大專校院之教職員工(含校長)每年完成 2 小時以上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習達 9 成以上之學校比率達 90%。 

19. 育兒親職網運用至少 1 種媒體宣導網站及家庭成員共同育兒

觀點。 

20. 性別暴力防治宣導教育之村里覆蓋率達 13%。 

21. 辦理提升國民中小學女學生科學學習興趣推廣計畫，完成 3 部

影片及 5 場次工作坊或計畫活動。 

22. 辦理同性婚姻相關法律及反歧視等平權理念之宣導活動 2 場

次。 

四、 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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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別預算編列額度及年度重點工作 

    本議題目標為完善法令與行政措施及其相關成效，促進民眾及公

部門對於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認知，全面建構數位網路性別暴力調查

統計。114 年度性別預算計編列 12 億 4,366 萬 1 千元，辦理重點工作

包括：依「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盤點主管

法令及行政措施；訂修法令及行政措施；完備教育宣導機制，植基民

眾防治觀念；強化執法機關人員對於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認識及防

治能力；辦理調查統計，系統性蒐集與建置統計數據；針對數據資料

提出防治策略分析建議，以供法令及行政措施訂修參考。 

（二） 114 年度重點預期成果 

1. 各部會對於應行訂修之法律案報本院審查率及非法律案完成

訂修率均達 100％。 

2. 依「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相關類型

與內涵所涉法規進行事（案）件通報或申訴（含申請調查及檢

舉）之相關業務統計資訊，跨部會協調，建立統計機制。 

3. 製作校園通報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事件之申請調查及檢舉事件

與調查屬實之統計資料。 

4. 依據「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相關類

型與內涵，針對性別平等工作法申訴案件，請各地方政府勞工

行政機關配合盤點，並至相關系統登載，統計結果適時公布於

網站。 

5. 將相關性騷擾、性侵害及兒少性剝削通報及申訴調查案件情形

主動公開於機關網頁，相關公開資訊率應達 100%。 

6. 就涉及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犯罪之罪名之起訴率、定罪率及刑

度等業務統計資訊建立統計機制。 

7.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接獲兒少相關私密影像遭散布或有

兒少遭受性剝削之虞訊息申訴時，將盡速與業者溝通下架，預

防傷害擴大，並於 7 天內轉請相關機關依法處理。 

8. 成年性私密影像案件服務率達 75%。 

9. 每年公布廣播電視節目內容涉妨害兒少身心健康之性私密影

像，抑或未經同意散布之性私密影像而有違反公共秩序、善良

風俗或其他違法情狀者，違法核處紀錄。 

10. 每年於遊戲軟體分級規定宣導活動辦理兒少宣導 10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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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辦理婦幼安全工作專業人員訓練班之參加員警受訓之涵蓋率

達 98%。 

12. 辦理少年警察研習班及科技犯罪偵查教育訓練講習員警受訓

之涵蓋率達 95%。 

13. 辦理機關內部防制人口販運教育訓練執法人員受訓之涵蓋率

達 95%。 

14. 司法官養成教育及司法人員職前訓練各班開設數位/網路性別

暴力防治之主題課程至少 2 小時。 

15. 辦理調查統計，系統性蒐集與建置統計數據（含加害人及被害

人性別統計）。 

16. 依據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狀況調查問卷調查結果，設計公務調

查統計報表。 

五、 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之性別平等 

（一） 性別預算編列額度及年度重點工作 

    本議題目標為推動平價、優質、近便的公共化及準公共兒童照顧

政策，促進不同性別者的健康平等。114 年度性別預算計編列 824 億

7,454 萬 8 千元。辦理重點工作包括：增設公共化及準公共化托育服

務及幼兒園，以提供近便、普及、優質、平價之托育及教保服務；鼓

勵偏鄉或部落地區設置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鼓勵公部門

及企業設置職場托育（0-2 歲）或職場教保中心（2-6 歲）；各地方政

府鼓勵所屬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並考量家長的多元需

求；運用具性別觀點及交織性之健康統計與分析，針對不利處境者了

解其生理與心理疾病及健康不平等的社會成因，以公平分配醫療資源；

提升醫事人員的性別意識，並提供具性別友善及文化敏感度的醫療環

境、資訊及服務；提升不同生命週期及不利處境者的生理及心理健康

識能及體能健康，建立具近便性及性別敏感度的體能活動環境。 

（二） 114 年度重點預期成果 

1. 公共化幼兒園就學名額占比達 44%。 

2. 0 歲至 2 歲（未滿）幼兒家外送托率達 24%。 

3. 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累計達 12 家。 

4. 補助設置全國政府機關（構）及大專校院設置職場托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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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歲）（含職場互助教保中心及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

累計達 140 家。 

5. 補助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達 280 家次。 

6. 參加公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學生占總體有意願參

加者國民小學學生比例達 84％。 

7. 降低國軍吸菸率至 24.29％，提升官兵健康與強化國軍戰力。 

8. 依據勞工保險局年度給付統計資料，分析不同族群（含性別）

勞工罹患工作相關疾病之情形。 

9. 結合 LGBTI 民間團體推動心理健康促進方案至少 3 案。 

10. 各地方政府提供身心障礙懷孕婦女生育健康衛教諮詢達成率

98%。 

11. 身心障礙女性乳房攝影檢查及子宮頸抹片篩檢服務量達

104,000 人次。 

12. 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新住民生育保健通譯員教育，培訓 400

人次。 

13. 13-34 歲女性規律運動比率較 110 年提升 4 個百分點。 

14. 持續提供更年期保健諮詢服務管道，及更年期保健相關資訊。 

15. 建置巷弄長照站達 4,000 處。 

六、 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及科技創新 

（一）性別預算編列額度及年度重點工作： 

    本議題目標為打造具性別觀點的基礎設施、居住空間及城鄉環境，

促進科學研究及技術研發之性別化創新。114 年度性別預算計編列 60

億 6,382 萬 3 千元。辦理重點工作包括：依相關規範盤點及改善業管

場域空間的性別友善性；進行量化或質化調查，回應不同性別者(尤其

是身心障礙者、高齡及多元性別者)的需求與滿意度，並顧及不同性別

者參與育兒及照顧之空間友善性；研提改善計畫、訂修法令或行政措

施；發展性別化創新操作指引/操作手冊；完善科學研究及技術研發辦

理性別分析之機制。 

（二） 114 年度重點預期成果 

1. 各部會改善業管學校、醫療院所、交通設施、藝文場館、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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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旅等場域空間的性別友善性比率達 30%，並針對業管的場

域進行量化或質化調查。 

2. 完成科學研究及技術研發辦理性別分析之機制。 

伍、 結語 

    性別預算係關懷不同性別需求的預算模式，政府推動性別預算能

提升施政品質及為民服務成果，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優良預算模式。本

院修正性別預算作業經多年試辦及滾動修正後正式實施，配合 110 年

最新函頒(修正)「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議

題)(111 至 114 年)，各部會重新檢視「對性別平等具有促進目的或促

進效果」之預算，114 年公務預算及非營業基金預算數均較 113 年呈

現增長情形，營業基金則因性別友善設施配合工程實際進度減少編列

額度。各部會已多能具備相當之性別平等意識，於權責業務中辨識出

性別議題，於政策措施中納入性別觀點，並配置合宜資源推動落實，

提升不同性別人民之福祉。 

    本院並於 110 年首次辦理上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填報作業，整

體瞭解本院及各部會性別預算執行情形，及性別平等預期成果之達成

情形，綜整性別預算執行情形已成為性別預算作業之例行工作，將有

助於回饋本院及各部會性別預算作業，使性別預算之編列更符合施政

目標及實際需求。此外，本院亦將持續推廣其他機關辦理性別預算，

協助依機關特殊性發展合適之性別預算模式，逐步推動全國施政均能

落實性別主流化精神。 

 


